
满 文 国 史 档 选 译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

在我馆所存满文档案中
，
有天聪朝七

、

八
、

九年及崇德元年 以后各年的满文国史

档
。

这些档案史料
，
记载 了清入关前皇太极执政时期 的政治活动

、

经济状况
、

军事制

度
、

民族关 系
、

阶级矛盾
、

对外关 系
，
乃至宫廷生活

、

社会习俗
、

天文
、

地理
、

气象

等内容
，
多为清

《 实录
》 、 《

东华录
》
所不载

，
或载而不详

，
或有出入

。
因此

，
它是研

究清初社会性质
，
早期满族历 史

，

和我 国东北地方史的珍贵文蔽
，
同时也是研究我

国满族语言文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杆
。
当前我馆正在翻译这些档案史料

，
准备于数年

后 全文公布
。

现选译天聪七
、

八两年的部分史料发表
，
以飨读者

。

—选译者 关孝康 郭美兰

颁狩猎纪律 天聪七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

是夕
，

谕随围众人日 � “
有擅人围场者

，
贝勒罚良马

，
甲喇额真① 罚银十五 两

，
小旗额

真⑧ 罚银十两
，
闲散人丁则辨其善恶

，

善者罚银九两
，
恶者射死

。

离伍留后 者
，

治 以 入 围

罪
。

遇密苇避而不人者
，

亦罪之
。

见野泵群
，
不驱之入围

，
而逐射出外者

，
亦罪之

。

见猛兽

于宜射之地
，

则应往告贝勒� 如在险处
，
则令原派劳萨等人人围捕之

，
其余闲散跟 役 人 等

，

令其在后
。

所射之鹰带箭入围
，

须告知所在贝勒
，

获准再行追寻
，
擅 自追寻者罪之

。 刀 放是
，

行猎近二十 日还城
。

此次行猎时
，
额尔克楚虎尔贝勒率其部人离伍居后

，
以乱狩猎

，
罚马一

匹
。

又以墨尔根戴青贝勒
、

豪格贝勒
，
任其从围众人在后行走

，
未委人稽察

，
各罚马一匹

。

注
� ① 甲喇额真

，
满语

。
甲喇� 队伍

，

额真� 首领
。

甲喇额真
，

相当于队长
。

② 小旗额真
，

满语
。

小旗
，

指插在士兵背后的小旗
。

小旗额真
，

指小旗队之首领
。

谕免六祖子孙差役 天聪八年正月初六 日

汗谕免六祖子孙差役
。

凡宗室六祖子孙
，
有爵职者

，
免其丁役� 无爵职者

，

分别详查其

男丁
，

准免丁役
。

长祖之孙 � 伯父光杜之子吴山
、

卓尔会
、

德倍
、

罗托礼
、

兆班
、

凯木布� 萨哈廉之子萨

岱 � 雅麻喇之子察哈
、

罗岱
、

扎齐喀
、

那嘎岱
、

塔哈岱� 吴山之子呐类 � 塔 木 布之 子 俄 罗

辉
、

孙泰
、

温泰
、

塔木布� 叔父瓦尔喀� 瓦尔喀叔弟之子布山� 瓦尔喀叔 之 子席翰
、

席图
、

伊图
、

伊勒墨� 布山之子喜福� 阿山之子吴丹等
，
除本身外

，

各免二丁
。

二祖之孙 � 图哈廉之子塔哈布
、

塔哈纳
、

特思护� 穆哈廉之子塔尔布� 萨伊木布之子额

布根 � 那林之子席赖
、

萨壁翰� 萨壁翰之子科尔坤
、

叶思护� 塔哈布之子富喀� 奈勘之子公

阿等
，

除本身外
，
各免三丁

。

特思护之子朱满
，

因无披甲
，
除本身外

，
准免三丁

。

三祖之孙
� 拜台朱之子罗察

、

布达礼� 叔父托博辉之子恭格特� 达赖之子锤托依� 翁阿

岱之子阿克善� 拜思辉之子沃赫
、

佛尔赫� 顾南之子顾尔哈� 拜音达礼之子喇伊木布� 宁丹

��



之子苏喇图
、

达尔图
、

克德依� 达伊木布之子库尔禅� 伯父拜朱虎之子黄代
、

拜音达礼
、

宁

丹� 昂阿赖之子永贵
、

穆成额
、

郭科
、

岳科依 � 崇善之子格特依
、

布泰
、

宁丹
、

布尔山
、

阿尔

山� 尼雅汉之子迈图
、

巴哈
、

昂阿喇� 阿哥阿兰台朱之子巴哈塔 � 阿尔山之子额晋� 隆希之兄

枯迈
，

隆希
，
禄格依

，
隆希之弟图兰

、

图禄� 枯迈之子外库� 范察之子硕 里� 孟 特穆 之 子

兰泰
、

喀喇
，

孟特穆 � 尼善之子布岱
、

布尔哈
、

哈希覃� 兰泰之子富喀
、

硕色� 叔父吴巴泰

之子锡尔门
、

格礼
、

商鉴
、

牛旺坚
、

杜喜� 要泰弟萨木哈图� 丘兰之子拉色
、

郎丘 � 要泰之

子索宁
、

和宁
、

鄂岳 � 要泰弟要兰� 哈思虎之子硕博辉
、

硕罗
、

硕里喀
、

哈思虎� 要泰弟妥

钮
、

裘兰
，

要塔 � 硕凭之子罗德克� 萨木哈图之子阿哈尼堪� 要泰弟硕塔
、

颜朱� 克希图之

子鄂漠图� 纳林之子富克塔拉
、

金塔喇� 奥塔之子穆臣
、

图哲� 温泰朱之子塔布笃礼
、

道郎

阿
、

温泰朱
，
西伯图

、

克锡图� 克锡图之子额布图
、

克布图� 卓孔额莽格之子塔他布� 叔父

卦尔察之子赫色
、

巴兰
、

色翰
、

波尔本
、

凯兰� 赫色之子雅布兰
、

马星阿
、

鄂星阿� 叔父萨

哈尔察
、

布尔吉
、

阿尔海
、

巴布赖
、

喀喇� 叔父多壁之子巴木布� 布尔吉之子 鄂 硕
、

沃 赫
、

劳萨
、

蒯达� 布尔海之子布克达库� 叔父阿杜之子鲁得
、

奥哈� 华善之子贵果锋� 克礼之子

吴得依
、

索泰� 叔父克春之子吴班
、

吴拉纳� 叔父克春� 叔父萨哈尔察之子莽吉图等
，
除本

身外
，
各免三丁

。

四祖之孙
�
苏兰弟噶布拉� 锡喇之子伊赖� 托特托依之子托木多里 � 色 勒 之 子 额 尔 德

依
、

额塞依
、

阿拉密
、

阿赛
、

阿济赖
、

习赖
、

叶木济
、

穆成额� 穆 成 额 之 子 胡特
、

莽嘉
、

噶思哈
、

席汉等
，

除本身外
，

各免三丁
。

色勒之孙马尔干
、

阿赖之子马富塔二人
，
因披无甲

，

除本身外
，
各免二丁

。

五祖之孙
�
叔父萨哈席库 � 叔父吉尔塔席库� 叔父吴巴席库� 苏达喇� 叔父吴巴席库之

子吴席丹� 苏达喇之弟萨哈连 � 叔父吉尔塔席库之子郭霍齐� 苏达喇之子穆成额� 叔父吉尔

塔席库之子穆成额等
，
除本身外

，
各免三丁

。

六祖之孙
� 叔父坦吉布之子马克达

、

图木布鲁
、

代音柱
、

阿尔布� 阿尔布之子昂古
，
图木

布鲁之子喘玛盖
、

泵贵� 察木布罗之子罗坛里等
，

除本身外
，
各免三丁

。

凡与父同居者
，
只

免本身
。

众汉官上书控说差役萦， 天聪八年正月十六 日

是 日
，
众汉官向管户部贝勒德格类呈文诉称

� “
为奏请汗恩事

。

蒙汗体恤
，

每一备御分隶

八丁
，

免其官粮
。

至谓筑城
，

事理应当
。

唯其余各项差役
，
皆与各牛录下堡民三百一十五丁

一例应付
，
而我等本身

，
照官例瞻养新附之人

，
已较民丁为重

，
而所隶八丁

，

复与民丁一体当

差
，
倘我等再任部务

，
所有差役

，

何从措办� 差役繁重
，

祈汗恩典
，

一同视之
。

生员
、

外郎① ，

尚且分隶男丁
。

汗若垂怜
，

请准将所隶八丁
，

按官例当差
，

余丁与民同差
。 刀户部贝勒以所诉之

词奏闻于汗
。

汗遂遣隆希
、

希弗察讯差役繁重与否
。

旋复奏称
�“
所谓差役繁重者

，

谬也
。

惟前

次买妇女配给新附之人
，

乃众人所出
。 刀
遂以如此办理不妥

，

命给还买妇人所出之价
。

汗谕礼

部贝勒萨哈廉曰
�“ 此辈所以有此言

，
乃已忘却得辽东地方时所受之苦累也

。

对此
，

若不救谕开

导
，

必以此区区小费为是矣
。 ” 于是

，

礼部贝勒萨哈廉奉命撰拟救文
，

集众官于大衙门宜读
。

救谕

曰 �“ 尔众汉官奏称差役繁重
，
可谓直言不讳

，
若有不实

，
岂肯陈诉也

。

然我意亦不可隐而不言
，

当从公论之
。

我以为口口口口供马牛衣食而养之
，

何可胜数� 此皆尔等所知者也
。

尔等诚忧国

急公
，
其间纵有不肖者 自言其苦

，
尔等理当劝之

，
不惟我等劳苦

，
汗与诸贝勒且念国小民寡

，

尽



其家财赡养人民
，
其劳苦则更甚矣

。

我等应敷陈与国有益之策
，
以慰上怀等言

。

尔等不虑此

情
，
反因区区小费

，
遂出怨言

，
尔等所谓急公过于满洲大臣者

，
实乃空口逛言而己

。

尔等疏

称
�
一切当照官职功次而行等语

。

我国小民寡
，

若如明廷按职给傣
，
势必 不 能

。

然 蒙 天眷

佑
，
无论于何地

，
凡获有财物

，
皆按官职功次赏费

，
所得土地

，

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
。

先汗

分拨辽东人时
，
满汉一等功臣给丁百名

，
以下照官职功次分别拨给

。

尔等所谓照官职功次而

行之言
，
果出于诚心

，
则满汉官员之家奴

，

理应相均
。

然乃尔汉官家中
，
或有千丁

，

或有八
、

九百丁
，
其余皆领有不下百丁

。

而边城之满洲有窖冰之 役
。

每年迎 接新 附 之 虎尔哈 于 教

场
，

看守貂皮猪俐琳皮
，
送柴送水

。

朝鲜
、

蒙古人前来
，

驻沈阳之巴雅喇⑧ 章京
，

各 出家 仆

一人
，
终 日运送水草

。

夏季来临
，
则割青草供给之

。

满洲每年挖参
，
所获之参

，

负往朝鲜交

易
。

每旗出一户驻英额地方
，
巡缉踪迹

。

每旗尚出一户驻沈阳渡 口
，

看守船只
。

如此众多之

差役
，
若不向尔等言之

，
则尔等亦难以置信

。

满汉均属一汗之民
，
尔等并不知尔等之差役少

于满洲
，
而满洲之差役比尔等多三十余项也

。 ，宣读毕
，
总兵官石廷柱

、

马光远
、

王世选以下
，

副将
、

参将
、

游击以上各官皆日
�“ 控诉之事

，
我等不知

，

盖备御等人所为也
。 刀 伊等遂将 为

首之八备御执之
。

礼部贝勒萨哈廉日
� “
尔等若不知

，
为何对户部贝勒德格类所遣之 布丹 日

知之� 为何备细开列苦累情由送来�力众官员对日
�“ 来诉之各备御未曾言差役繁重

，
只言欲诉

所隶八丁之事
。

故布丹来问
，
我等答日知之

。

至具呈之事
，
乃隆希

、

希弗命我等将所有差役

备细开写
。

因我等无知
，
是以开送

。 力将此言奏汗
，
汗日 �“众宫既不知则已

，

伊等所执八备御

亦释放之
。

若治其罪
，
再有苦累者

，
惧而不敢言矣

。

着众官及所执备御
，
勿 庸 叩谢

，
若 叩

谢
，
则属定罪而复赦之也

。 刀
众官复答日

�“ 我等虽未同诉
，
但心窘然

。

汗室及八家贝勒恤养外

邦
，
珍踢无吝

。

凡遇迎送
，
屡杀牛羊

，
置席四

、

五十桌
，
向无虚 日

，
我等更有何言

。

我等应

杀之身
，
蒙汗收养

，
另立旗分

，
得享宠遇

，
凡衣食骑乘以及差使无非汗之恩赐

。

果按功赏爵

给丁
，
非但宫爵

，
一切皆无

。

今我等之上等之家
，
有丁一千

，
下等之家

，
有丁二十以上

，
似

此豢养之恩
，

虽肝胆涂地
，
亦难报称于万一也

。 刀

口阴︼沙斤

注
� ① 外郎

，
满语

，
意为小官吏

。

② 巴雅喇
，

满语
，
清人关后译为

“
护军飞

为孔有德营盆宅第 天聪八年正月二十二 日

二十二 日
，

都元帅孔有德疏称
� “
都元帅孔有德诚惶诚恐

，

恭折具奏
。

臣自归附 以 来
，

属下官兵
，
蒙汗体恤

，
赐以马畜衣食房屋田地

。

以臣思之
，
殊属周全

。

欲报隆恩
，

时刻匪懈
，

即梦寐之中
，
亦在念及

。

今汗遣官为我修第
，
实坐卧不安

，
恐伤民力

，
更劳睿虑

。

且臣所居

之处
，
本已足矣

。

但愿汗勉图进取
，
奄有天下

，
国家底定

，
民庶康宁

。
至时以华屋赐臣

，
臣

亦受之无愧
。

今值住惚之际
，
又为臣增修宅第

，
臣心实窃不安

。

望汗允臣所辞
，

停止土木之

费
，
乃臣之大喜也

。 刀汗复谕日
�“ 汗救谕都元帅孔有德

� 尔言皆是
，
诚为忧国之言

。

但进取之

事
，
难以预定

，

惟仰赖于上天之垂佑
，
岂可依赖他人而不 修 我 等之宅第乎� 自当营建宅第

，

赐尔居也
。

况今所建宅第
，
并非豪华

，
只为名声而已

。 刀

为耿仲明曹趁宅第 天聪八年正月二十三 日

二十三 日
，

总兵官耿仲明奏称
� “
巨以庸憨

，
谬膺厚恩

，
戴天之德

，
无由报称

，
深切 愧

耻
。

今又蒙汗建宅赐臣
，
以示格外之仁

，
乃汗之崇德也

。

臣虽若木石
，
岂有不知之理

。

但



去年臣于东京旧居
，
已增置数间

，
尽可居住

。

今复派差营造
，
不惟糜费财物

，
且临近 农时

，

恐伤民力也
。

臣虽受恩
，
心实窃不宁

。

伏祈汗收回成命
，
准住旧居

，
臣犹如获福

，
决不忘怀

。

臣不胜惶惊
，
恭候旨达

。 刀
汗复谕日

�“
汗救谕总兵官耿仲明

� 尔言皆是
，
诚为优国之言也

。

自

当营建宅第
，
赐尔居也

。

况今所建宅第
，

并非豪华
，
只为名声而已

。 刀

筹粮安置招抚之民 天聪八年正月二十八 日

二十八 日
，
诸贝勒至大政殿

，

集满汉蒙古诸大臣传宣汗谕曰
� “
广鹿岛尚副 将

，
招 抚 长

山
、

石城二岛
，
携民来归

，
非以我国衣食有余而来

，
盖承天眷佑

，

自行来投也
。

故八贝勒家

将出粮四千石与之
。

凡积粮殷富之家
，
何必藏粮� 可出粮与之

。

惟物为尔等所有
，
岂能无偿

而取之
，
着照数给以价值

。 ”

阵亡绝用功臣之奏减免差役 天聪八年正月三十 日

三十 日
。

先是
，

游击祝邦成攻蓟州时阵亡
，
因无兄弟子 嗣

，
未令袭 职

。

至 是
，

其 妻诉

称
�
我系寡妇

，
求免数丁差役等语

。

吏部贝勒墨尔根戴青奏闻于汗
。

遂以彼为有功 者 之 妻
，

准免八丁差役
。

嗣后
，
凡有功之人已故而无子嗣兄弟承袭者

，
均按原官职

，

免其丁之半
，
至

其妻故后
，
再令应差

。

定殉葬
、

陪葬之制 天聪八年二月初五 日

礼部贝勒奉命宣谕日
�“ 自汗以下

，
牛录额真以上

，
凡有死丧者

，

许陪葬冬衣三袭
，
春秋

衣三袭
，
夏衣三袭

，

共陪葬衣九袭
。

至于庶人
，
许陪葬冬衣一袭

，

夏衣一袭
，

春秋衣 一 袭
。

自汗以下
，
庶民以上

，
有不及此数者

，
无罪

。

原备有衣者
，
仍照定数陪葬

，

备衣 不 足 其数
，

勿得制新衣以充
。

若逾定数及无备衣而制新衣陪葬者
，
为他人告发

， ‘

首告之人
，
准离本主

，

被告者应罚陪葬之物
，
其中两份由法司取之

，
一份给首告之人

。

该管牛录 额 真
、

代 子① 、

章

京
、

俱坐以应得之罪
。

又妇人有欲殉其夫者
，
若系其夫之爱妻

，

听其殉之
，
众皆称善

。

若死

者爱妻不以身殉
，
反逼侍脾殉者

，

该妻论死
。

其非爱妻及房脾
，
均不得殉

。

违者令部人弃死

尸喂犬
，

并令其家偿女一人入官
。

若有首告者
，
则其人淮离本主

。

死者之诸兄弟
，
各坐以应

得之罪
。 ”

注� ① 代子汉语借词
，
代理之意

。

按皿官职赏踢大凌河各官 天聪八年二月初八 日

按照官职赏赐大凌河各官
。

赏一等副将祖泽洪
、

韩大勋
、

曹恭诚
、

刘夭禄
、

孙定辽
、

张

存仁等
，

各人二十对
、

牛十二头� 二等副将陈邦选
、

邓长春
、

薛大湖
、

李云
、

裴国珍等
，
各

人十六对
、

牛八头� 参将张廉
、

刘士英
、

盛忠
、

姜新
、

高光辉
、

韩栋
、

吴良辅
、

段学 孔 等
，

各人十对
、

牛六头� 游击刘武元
、

杜迎春
、

李一松
、

刘良巨
、

王一元
、

、

窦承武
、

胡弘先
、

吴奉成等
，

各人八对
、

牛四头� 都司张可范
、

杨名世
、

陈变武
、

蒋怀

方德胜
、

陈广佐
、

祖邦
、

单泽新
、

沙德胜
、

李廷良
、

陈锦
、

聂廷进
、

孙登第
、

彭思昌
、

孟怀禹
、

吴荣福
、

朱成伯
，
各人四对

、

牛二头� 守备李世魁
、

徐世昌
、

董光玉
、

吴寿佐
、

赵 顾 英
、

王 明 周
、

刘 世
、

王泽苹
、

陈佳茂
、

陈山杰
、

白山杰
、 一

车硕增
、

刘尚志
、

鲁文锦�
、

科文华
、

马 佐
、 袁登

、

祖世昌
、

马世才
、

华泽
、

齐云成
、

冯晶
、

柯庆德
、

孙得功
、

刘文德
、
石卫贵

、
张庆亮

、 ，

良武等豪高



宋山索
、

张颂武
、

张贵
、

苏可法
、

李胜
、

杨顺义
、

王国准
、

张宝杰
、

白颂文
、

马迎远
、

陈达

巅
、

吴山风
、

工鲁
、

蔡泽英
、

顾永吉
、

索有功
、

富文科
、

萧永 闪
、

李 廷 邦
、

单 文 敲
、

薛 永

佐
、

董川
、

世可
、

朱邦准
、

徐尚
、

张国兵
、

赵大杰
、

贺龙
、

富格夫等
，
各人四对

、

牛 二 头�

署理守备顾昌武
、

张世魁
、

柯庆金
、

吴玉
、

刘世登
、

程有禄
、

罗景芳
、

宛泽栓
、

王宗克
、

丁

泽泰
、

张寿占
、

辛寿兆
、

王进功
、

李可爱
、

柯有志
、

赵颂克
、

范庆恩
、

王世盛
、

张英远
、

刘

庆孔
、

王守纪
、

连登秀
、

唐礼栋
、

吴梁栋
、

郑泽高
、

高庆龙
、

景伯金
、

高明颂
、

王尚魁
、

毕

景兰
、

张泽明
、

李泽
、

王宗英
、

左大捐
、

左达文
、

陈英魁
、

李 莲 芳
、

刘 成 毅
、

袁猛进
、

赵

福
、

左可寿
、

董威扬
、

孟朝庆
、

蔡温栓
、

陈善顺
、

陈延英
、

马少登
、

张高殷
、

闽萨远
、

曹世

魁
、

马登科
、

赵庆佐
、

王佐昌
、

温白常
、

白济及署都司曹天寿等
，

各人二对
、

牛一头
。

此次

分赏
，
因一等副将祖可法先曾赏以巴布之妻及其奴仆

、

祖泽润曾赏以黑云龙总兵官之妻及其

奴仆
，
故俱未加赏

。

至是
，
彼等奏称前赏人

、

牛俱亡等语
。

后加赏祖可法人七对
、

牛十一头�

祖泽润牛二头
。

将彼等俱编人庄屯
，
给以房地器用诸物

。

此次赏赐众官所余之人
、

牛
，
一概

存留八旗
，
以资公用

。

择牛录内殷实之人买补哨兵倒毙之马 夭聪八年二月十一日

是 日
，

兵部贝勒岳托奏日
�“ 每牛录二哨兵之 马

，

遇 有倒毙
，

即令牛录下众人出银买补
，

恐力所不及
。

且哨兵以众人买补之马
，
任 意驰骋

，

屡致 倒毙
。

台吉阿济格往迎元帅时
，
曾

见有哨兵策马纵驰
。

我等会议
，
凡有马匹倒毙

，
鞭哨长及乘马之人

，
或于牛 录 内择殷 实之

人
，
免其数丁差役

，
马匹倒毙

，

即令其购买
。

每遇马匹倒毙
，

即行鞭责
，
或能知其倒毙缘由

。

若令部人常往察验
，
恐无暇顾及也

刀 。

汗谕日
� “
不宜鞭责

，

可于牛录内择殷实之人
，
一人准

免四丁差役
，

马匹倒毙
，
即令其购买之

。 ”
贝勒又请日

� “
请准每牛录各 减 厮卒 一 名

。 分 汗 谕

曰 � “
哨长可留厮卒

，
其余无职人员之厮卒

，
俱令减之

。 刀至免差役一事
，
敲心郎穆成额已察交

报户部尚书英古尔岱
，

尚书又令额甜苏纳宣读于众
。

以所获藏古人畜赏出征官兵 夭聪八年二月十九 日

十九 日
，
往略蒙古席尔哈席伯图地方之巴思翰

、

康喀尔
、

松盖
、

德儿格尔等
，
获马四十

一匹
，

俘妇女幼稚二百一十七 口而还
，
命分赏出征官兵

。

天聪汗救谕孔有德 夭聪八年四月初八 日

初八 日
，
汗救谕都元帅孔有德日

� “
据闻

，
凡此地诸臣往来经过尔地时

，
尔必迎宴等 语

。

想此盖欲使我闻之而称善耳
。

我既视尔如子弟
，
岂有以此而分善恶 之理耶� 我 念 尔 系新附

之人
，
凡遇往来之人

，
一一迎宴

，
恐力所不及

。

再者
，

尔既为我子弟
，

若任意接待他人
，
于

理亦有不合
。

嗣后
，
凡贝勒等经过

，
当可迎宴

，
其余官员

，
不必迎宴

。

尔系新附之人
，
有何

进项� 我惟以体恤养育尔以及与尔同来之穷困新人为快
，

至于尔接待诸臣与否
，

我并未介意
。

再
，

尔如有事遣人前来
，

须令所遣之人赴礼部知会
，

以便该部遣人接待
，

给以食宿
二

不然
，

尔

等新附之人
，
相识尚少

，
亦无亲戚

，

来者必为食宿所苦
。

设使如此
，
我心不忍

，
他邦闻知

，

亦将讥笑矣
。 刀



改汉文官员城邑名号为满文名号 夭聪八年四月初九 日

是 日
，
汗谕日�“ 汗我闻各国承天创业

，
未有弃本国语 而 习他 国之 语 者

。

弃 本 国语 习

他国之语而兴盛者
，
亦未有之

。

蒙古诸贝勒弃其蒙古语名号
，
俱用喇嘛语

，
故致国政衰 败

。

今我国官名
，
俱效汉人称汉文名号

。

知其善而不能效
，

知其恶而不能省
，
未为得也

。

我虽未

克成大业
，
亦未受他国旨意

。

故将我国官名及城邑名称
，

俱易以我国之语称呼之
，

停用总兵

官
、

副将
、

参将
、

游击
、

备御等名
。
凡赏册书名

，
称五备御之总兵官为一等公� 一等总兵官

为一等昂邦章京
、

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
、

三等总兵宫为三等昂邦章京� 一等副将为一

等梅勒章京
、

二等副将为二等梅勒章京
、

三等副将为三等梅勒章京� 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

京
、

二等参将为二等甲喇章京� 游击为三等甲喇章京� 备御为牛录章京� 代子为芬得拨什库
，

章京为阿济格小拨什库� 小旗长为专衣达� 噶善拨什库仍称噶善拨什库
。

凡管理之人
，
不论

官职
，
其管旗者统称固山额真

，
管梅勒者即为梅勒章京

，

管甲喇者即为甲喇章京
，
管牛录者

即为牛录章京
，
巴雅喇蠢额真即为滋章京

，
巴雅喇甲喇额真即为甲喇章京

。

沈阳城称夭眷盛

京
，

赫图阿喇城称天眷兴京
。

嗣后
，
各人不得以汉语旧名相称

，
均应以我国语新定 者称之

。

如有不称国语之名
，
仍称汉语名者

，
乃不遵国法

、

态行悖乱者也
，
察出决不轻恕�刀

分定曹伍名色 天聪八年五月初五 日

是 日
，
夭聪汗日 �“

蒙夭眷佑
，
奄有满洲

、

蒙古
、

汉人兵众
，
前虽编有骑

、

步
、

守
、

哨等

兵种
，

但未分名色
，

故以该管大臣姓名
，

称为某臣所管之兵
。

今已分定名色
，
随诸固山额真

行营马兵
，

名为阿礼哈超哈 ①，
步兵为博奇超哈 ①，

巴雅喇哨兵为噶布什贤超哈 ③ ，

驻盛京

炮兵为土阿恰喇超哈④
，
闲驻兵为答喇超哈⑤ ，

驻外城兵为哲阵博土阿恰喇超哈⑥，
旧蒙古右

旗为右翼兵
，

左旗为左翼兵
，
旧汉兵为汉军

，
元师兵为天助兵

，
尚总兵官兵为天益兵

。 刀

注
� ① 阿礼哈超哈

，

满语
，

意为袋骑
。

② 博奇超哈
，

满语
，

意为坚壮兵
。

③ 噶布什贤超哈
，

满语
，

意为前峰
。

④ 土阿恰喇超哈
，
满语

，

意为守兵
。

⑤ 答喇超哈
，

满语
，

意为援兵
。

⑥ 哲阵博土阿恰喇超哈
，

满语
，

守边兵之意
。

勿隐应做之物 夭聪八年六月二十三目

是 日
，
汗谕众军日 �“ 既远征至此

，
则各取所获

。

凡马
、

骡
、

牛
、

驴
、

羊
、

毛青布
、

衣服

等
，
尽量收取之

，
各牛录会同分给

。

至于金
、

银
、

东珠
、

珠子
、

蟒缎
、

闪缎
、

上等缎及上等

缎衣等
，
宜献各贝勒

。

蒙天眷佑
，
始裨我军士富足

，

购买军马
、

整备器械
，
不致有误

。

平素

出征
，
岂有此随意掳取之例耶� 有违斯谕

，

隐匿应献之物 者
，
依 法 治罪

，
尽夺此 次 所获

之物
。 ，，

盆拜等因通越汗所指往略之地受惩 天聪八年七月初十 日

初十日
，
巴雅喇甲喇章京图赖

、

南褚
、

鳌拜
、

阿礼哈超哈甲喇章京巴布泰
，
以出兵抢掳

时
，

逾越汗所指往略之地
，
又不至约定处立营� 驻宣府三宿

，
攘夺宣府周围牲畜财物

，

焚庐

舍
，

毁稼禾
，
而尽夺其出略所获之物

。



阿济格等以其所获献天聪汗 天聪八年七月二十五日

噶布什贤超哈额真土鲁希等至察哈尔蒙古归化城
，

并由察哈尔至应州城与汗兵相会
。

台

吉阿济格以所获人 口及财帛献汗 � 整缎八十一匹
、

缎衣一百二十件
、

金三十两
、

银二百两
、

花

毡六块
、

佛头青布五十匹
、

布一百匹
、

水银二包
、

白花碗二个
、

佛头青布衣五十件
、

茶二大

筐箩
、

彩画桌一张
、

马骡十匹
、

牛三十头
、

人五十户
。

和硕贝勒墨尔根戴青献缎一百四十匹
、

缎衣一百二十件
、

佛头青布一千匹
、

银三百两
、

茶八竹篓
、

马十匹
、

牛一百头
、

羊二千六百

只
。

额尔克楚虎尔贝勒献整缎一百匹
、

缎衣五百件
、

金七两
、

银四百两
、

茶一大筐箩
、

人十

三户
、

马骡五匹
、

牛一百头
、

羊一千只
。

汗览毕
，
纳台吉阿济格所献缎

、

缎衣二十件
、

佛头

青布五十匹
、

茶一竹篓� 纳墨尔根戴青所献整缎
、

缎衣二十
、

银五十两� 纳额尔克楚虎尔所

献整缎四十匹
、

银一百两
。

余皆却之
。

以察哈尔来归人口
、

牲畜分案八旗�养 天聪八年闰八月十六 日

十六 日
，
以察哈尔来归各官

，

分给八旗赡养
。

分隶正黄旗者有阿牙克喀塔齐木里克喇嘛

宰桑
、

古木德塞臣宰桑
、

男丁二百四十五人
、

驼二百四十二只
、

马一百八十匹
、

牛三百七十

六头
、

羊两千二百七十只� 分隶镶黄旗者有班珠杜棱
、

布颜代
、

博尔古
、

男丁二百七十三人
、

驼二百五十一只
、

马二百二十二匹
、

牛一千一百头
、

羊四千六百四十只� 分隶正红旗者有毛

海叶尔登宰桑
、

男丁二百三十三人
、

驼一百三十六只
、

马八十九匹
、

牛四百四十头
、

羊二千

三十只� 分隶镶红旗者有雯格都喇尔
、

色棱
、

男丁二百六十八人
、

驼一百九十六只
、

马一百

八十二匹
、

牛六百一十七头
、

羊三千六百五十只� 分隶正蓝旗者有兀伯类扎萨古尔达尔玛和

硕齐
，
男丁二百六十四人

、

驼二百七十六只
、

马一百七十五匹
、

牛七百九头
、

羊二千九百二

十只� 分隶镶蓝旗者有顾锡宰桑
、

喇胡
、

男丁二百四十七人
、

驼一百七十六只
、

马一百七十

匹
、

牛八百又六头
、

羊三千九十只� 分隶正白旗者有卓果诺宰桑
，
男丁二百四十一人

、

驼一

百四十三只
、

马四十八匹
、

牛二百五十五头
、

羊一千七百只� 分隶镶白旗者有额林 臣戴青

多尔济塔苏尔海
、

达赖杜梭
、

男丁二百四十九人
、

驼一百九十四只
、

马一百六十一匹
、

牛五

百八十八头
、

羊三千九百二十只
。

严禁毁坏庙宇 天聪八年闰八月二十日

上都城废庙为汗家鹿人及众侍卫之厮卒等所毁
。

汗知之
，

甚怒
，

命悉行缚绑
，
亲鞭 之

。

又将毁坏者伊呐克牛录下巴希塔
，
宁塔海牛录下庄诺依

，
阿嘎硕塞牛录下白尔泰

、

巴图
、

俄

库约等
，
各鞭一百

、

贯耳
。

素尔果
，

额骑满珠习礼
，

侍卫阿喇密
、

胡萨
、

尼雅哈齐及噶尔哈

图等六人
，
皆称不知其属下厮卒毁庙取木

。

遂命其主誓于神
，
其厮卒各鞭一百

、

贯耳
，
并令

誓告于神
。

以鹿人石特库
、

萨壁二人
，

未许发取木之事
，
各鞭五十

。

有名萨禄者
，

未敢取庙

木
。

有名达蓝者
，
取之

，
鞭一百

、

贯两耳
。

台吉吞齐喀下厮卒
，

取 庙 木
，
惧 法 避 匿

，
鞭 一

百
，

贯耳鼻
。

土彦图牛录下巴代
，
以不行约束新附汉人

，
致取庙木

，
亦鞭五十

。

罪失职峭长
、

哨卒 天聪八年九月十九 日

正白旗姚塔下二屯
，
离本牛录另住于萨尔浒地方

。

明兵入
，

掠去满洲男丁一名
、

汉人男

丁二名
、

汉人妇女三人
、

牛一头
。

驻兴京城季思哈
、

启希塔率十人追之
，
杀千总一员

，

兵二

。

��



人
。
以明兵由正白旗

、

镶白旗二哨所汛地入
，
不曾知觉

，

拟两哨长死罪
，
各鞭一百

，
贯耳鼻

，

其属下人
，

各鞭一百
。

以姚塔离牛录另住
，
命偿被掠去之男丁三 名

、

妇 女三 人
、

牛一 头八

官
。

征瓦尔喀部所掠人畜物品数目 夭聪八年九月十五 日

往征瓦尔喀部之大臣季思哈
、

吴巴海等
，
俘获虎尔哈部男丁五百六十六名

、

妇女幼稚八

百二十人
，
共一千三百八十六名口

，

马牛一百三十一匹头
、

驴二头
。

进献妇女一百 又 四 口
，

马十三匹
、

牛五头
、

犬三十九只
，
貂皮筒子十三件

、

短毛貂皮筒子七件
、

接貂皮黄鼠狼皮筒

子四十件
、

接貂皮灰鼠皮筒子二十四件
、

灰鼠皮筒子十七件
、

黄鼠狼皮筒子三十六件
、

黄灰

鼠皮筒子七件
，
猪刻琳皮礼子九件

、

猪俐孙皮十七张
、

虎皮二张
、

狼皮一张
、

狐皮袄二件
、

狐皮二十七张
、

水獭皮钝子二件
、

水獭皮一百又三张
、

海獭皮十张
、

貂皮饨子十三件
、

貂皮

褥子三张
、

貉皮四百又八张
、

貂皮三百四十二张
、

灰鼠皮五百六十张
、

黄鼠狼皮七百六卞张
，

银三十六两
，
人参八十斤

，
佛头青布一百二十匹

、

缎四匹
、

缎衣二件
。

以上诸物
，
俱留存

一

于

宁古塔
。

安里俘获之人 口 天聪八年九月二十一 日

二十一 日
，

汗为安置季思哈征瓦尔喀所获人 口
，
遣英古尔岱

、

隆希
、

穆成额与大贝勒
、

众

台吉商议曰 �“ 此俘获之人 口
，
不必如前分为八分

，
当拨给男丁不足之旗

。

例定八旗各设三十

牛录
，
若多于三十牛录

，

其余者即行裁去
，
以补不足三十牛录之各旗

。

至不 足 三十 牛录 之

旗
，
可选派年壮能管牛录之人

，

率其男丁
，

别居他堡
，
以后有所俘获

，
再行补足

。

至旧有民

人
，
我不愿均分也

，

可以此等新获之人
，

拨补不足之旗
。

若八旗不令划一
，

间有一旗多于他旗

者
，

其意欲何为耶�力大贝勒
、

众台吉日
�，’�口此办理甚是 。

分拨伯民
，

似属不当
。

今后俘获之人

口
，
应拨补不足之旗

”
等语

。

汗遂命户部和硕贝勒德格类
、

兵部和硕贝勒岳托会同办理
。

二

贝勒于户部拣妇女五人
、

少女五人
，

貂皮筒子四件
、

貂皮一百张
、

猪刻易 皮 五 张
，
送 献 于

汗
。

汗日 �“
近来察哈尔新附蒙古甚众

，
各家费用颇多

。

我有时收纳有时 不 纳
，
安可尽 收 纳

之�，，遂只留一女
，

其余发还
。

二贝勒复令速送进献
，
奏曰 �“ 臣等虽供应蒙古人等

，
但汗统为

抚养
，

较之我等费用更多
，
即便将此分给八家

，

彼等亦不能足
。 刀
等语

。

汗复拒 之 不 纳
。

于

是
，

其无夫之妇及皮张等物
，
由八家分取

。

其编为户 口之五百五十七男丁
，

拨补不 足 之 旗
�

正黄旗一百七十七丁
，

镶黄旗二百丁
，
正蓝旗一百八十丁

。

设新牛录者
� 正黄旗四牛录

，

镶

黄旗四牛录
，
正蓝旗五牛录

，
正红旗二牛录

，

镶红旗二牛录
，
正白旗一牛录

。

因多于三十牛

录而即行裁去者
�
镶白旗二牛录

，
镶蓝旗一牛录

。

赏大凌河各官及留守诸贝勒台吉等 天聪八年九月三十日

是 日
，

汗以出征礼
，

赐大凌河副将以下
，

守备以上各宫
� 头等梅勒章京银五十两

，
二等

梅勒章京银四十五两
，
三等梅勒章京银四十两

，
二等甲喇章京银三十五两

，

三等甲喇章京银

三十两
，

牛录章京银二十五两
，
代牛录章京银二十两

。

此次共赏银三千九百七十两
。

又以出征

礼
，
赐栋鄂格格与哈达部格格各金二两

、

杯盘一对
、

缎及缎衣各十
、

红毡一块� 赐图尔格依

之妻格格
、

阿巴泰舅舅之妻格格
、

达尔汉额验之妻格格
、

恩格德里额骑之妻格格
、

古尔布希

领附之妻格格
，
各金一两

、

杯盘一对
、

缎及缎衣各七
、

红毡一块� 赐乌拉部外祖母
、

辉发部

��
。



姨母
，

缎及缎衣各六
、

金各一两
、

红毡各一块� 赐未出征诸贝勒 � 贝勒济尔哈朗
、

岳凭
，
各

缎十五匹
、

缎衣十五件
、

银一百两
、

佛头青布一百匹
。

台吉杜度缎及缎衣十
、

银五十两
、

佛

头青布五十匹
。

清太祖山陵建造寝殿 夭聪八年十月初六 日

十月初六 日
，
汗谕礼部和硕贝勒萨哈磷

� 先已交付工部
，
令其于英明汗山陵

，
动工建造

寝殿
，

植松木
，
立石狮

、

石虎
、

石马
、

石驼
。

分定各部游牧地界 天聪八年十一月初十 日

舅阿希达尔汉
、

达雅齐塔布囊曾往外蒙古与诸贝勒聚会议事
，
分划牧地

，
至是还奏

。

其

盟誓日�“ 戌年孟冬月二十二 日
，
舅阿希达尔汉

、

达雅齐塔布囊与两黄旗下 多诺楚虎尔
、

达

赖
，

两红旗下宰桑巴克什
、

吴巴里山津
，
两白旗下色棱塔布囊

、

阿都海
，
两兰旗 下卫 征侍

卫
、

班扎尔及敖汉
、

奈曼
、

巴林
、

扎鲁特
、

翁牛特
、

四子
、

塔赖
、

吴喇武
、

喀喇沁
、

土默特

各部管事大小诸贝勒会盟于硕翁科尔地方
，
分地给蒙古诸贝勒

。

翁牛特与巴林
，
以 胡喇 虎

、

翻赫布里都为界� 巴林与镶蓝旗
，
以克里叶哈达

、

胡济尔阿达克为界� 两红旗与奈曼
，
以巴

噶阿尔合邵
、

巴噶亚里库苏特为界� 敖汉与正黄旗
，
以扎噶苏台

、

囊家台为界� 镶黄旗与四

子
，
以杜木大都藤格里克

、

楼朵尔台为界� 塔赖达尔汉与两白旗
，
以塔喇布 喇 克

、

孙 岛为

界� 正蓝旗与扎鲁特
，
以诺绰噶尔

、

多布图俄鲁木为界
。

合计地界大势
，

西南以噶古尔苏为

界
，

西以纳喇苏台为界
，
西北以哈尔占为界

，
北以胡喇虎克里叶哈达

、

巴噶阿尔合邵
、

扎噶

苏台
、

杜木大都藤格里克
、

塔喇布喇克
、

诺绰噶尔为界
，

东北以纳噶台为界
，
东以兀蓝达噶

胡列图为界
，
东南以哈尔巴噶尔为界

，
南以多布图俄鲁木

、

胡得勒
、

乌呐格图莽堪
、

布木巴

图
、

胡鲁苏台
、

伊蓝冲古尔
、

库痕哈喇合邵
、

噶海
、

茅交阿大克
、

门绰克
、

喜喇虎
、

敖塔李

罗
、

兀喇汉哈达为界
。

倘有越此定界者
，

坐以侵犯之罪
。

至于往来驻牧
，
不分南北

，
共同游

牧
。

其分定地方户 口数 � 正黄旗二千户
，
镶黄旗六百户

，
正红旗八百二十户

，

镶红旗八百三

十户
，

镶蓝旗六百七十户
，
正白旗六百四十户

，
镶白旗七百户

，
正蓝旗七百户

，
敖汉一千八

百户
，
奈曼一千四百户

，
巴林塞特尔八百户

，
满珠习礼八百户

，
达尔汉巴图鲁

、

土巴二人二

千四百五十户
，

内齐
、

土巴济农二人二千户
，
四子部土门达尔汉二千户

，

塔赖达尔汉
、

车根

色棱三千户
，

杜棱济农二千户
，
东戴青二千户

，
共计二万五千二百户

。

坐巴布泰欺君雌 天聪八年十一月十六 日

往征大同
，

克保安州城
，

阿哥巴布泰获财帛甚多
。

汗问之二
、

三次
，
却诙称毫无 所 得

。

汗已察其实
，
曰 � “

岂有毫无所得之理耶�刀 遂命搜其帐房
。

得整缎
、

缎衣
、

毛青布甚多
，
堆

积充栋
。

又搜出阿哥巴布泰送其子噶布喇所藏匿之物
。

遂交法司议
，
以阿哥巴布泰欺汗

，

坐

窃盗罪
，

革职
，
夺其诸申

，
按例罚银四十五两

、

鞭银三十三两三钱
。
又以出略不传令

，
罚银

四十五两
。

以噶布喇受其父所匿财物
，
亦拟窃盗罪

，
夺其诸申

，
罚鞭银三十三两三钱

。

革戴噶喇官职 夭职八年十一月十七 日

十七 日
，
正蓝旗下戴噶喇

，
以拨给塞勒二屯

、

敖塔一屯
、

席伯图一屯之田地浮于人丁
，

并离本牛录别住
，
而革其职

。



宜谕狩猎纪律 天聪八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

二十三 日
，
谕众猎人日 � 若遇猛兽

，
勿射

。

毋许一
、

二人逗留在后
，

若遇黄羊
，
勿迎头追逐

，

若迎头追之
，
恐从后逸出

。

各立本地
，
受伤之兽

鞍猪
，

勿得相窃
。 ……

若有逗留者执 之
。

，
不得藏匿

，

羁钓

皇太极禁烟 天聪八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

二十二 日
，
满洲国天聪汗谓和硕贝勒萨哈磷日

�“
闻仍有不遵禁烟令而擅 自吸用者

。 ，和硕

贝勒萨哈磷对曰
�“ 我父大贝勒曾言

，
禁众人而不禁诸贝勒者

，
即本贝勒用烟可不在禁止之列

之意等语
。

若欲禁烟
，
连臣等诸贝勒一并禁止方可刀。

汗曰 � “
不然

，
诸贝勒之用

，
民人岂可

效之 。 如诸贝勒服用金
、

银
、

貂皮
、

拾俐纷皮
、

闪缎等物
，

庶民亦效诸贝勒服用
，

安能得之
。

庶民之饭食
，
汗我曾禁止乎�，，又谓固山额真纳穆泰日

�“
尔等诸臣在衙门禁人用烟

，
却于家私

用之
，
甚属不体面

。

以此推之
，
尔等俱不可信

。

汗我所以禁烟
，
乃因穷困人之家

，
其仆从不

得衣裤
，
一身精赤

，
犹复市烟而用

，
故禁止之

。

汗我禁之无理
，
尔等即当进谏

，

有理则劝众

禁用
。

不然
，

在外私议设禁之非
，
是乃以臣谤君

，
以子谤父也， 汗我曾有因人谏铮而加谴责

者乎� 尔等如以进言为难
，
则告知诸贝勒

，
由诸贝勒转奏以闻可也

。 刀

典当由汗所踢之物者治以罪 夭聪八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

是 日
，

三等梅勒章京丁启明为其家奴孟色所告
，
言丁将汗所赐貂裘典与正兰旗市商王超

涛
，
获银六十一两

。

另一貂皮钝子
，
典与正红旗市商吴留

，
获银二十五两

，

并贷正蓝旗于义

德银一百两
。

汗所赐奴仆五十对
，

亦已死亡殆尽
。

遂下法司审问皆实
，
论死

。

奏汗以闻
，
命

免死
，

革其职
，

给本贝勒家为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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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困喇 ‘�尸 户� �口 沪角 � 洲喻价 沪喇卜 妇确 沙 ，� ， 口

月 卜 肉�加 尸甸份 口� �尸 �
阳， 户目卜 洲、 卜 户侧肠 户勺 � 州， ，�，响峥 洲角 � 尸润 ���护 沪�加护 州�卜� 由叫抄 例�伽 洲月�， 碑勺卜 声，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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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此
，

该臣看得
�
关蠢金天行与金升原诈周岐石等赃银各一百五两五钱

，

系一情一事
，

原无异同也
。

桌司招详
，
赃拟给主

，
比缘金升脱逃

，
先将金夭行招详达部

，
而部文令赃罪银

两一并解部
。

嗣获金升
，
照前拟达部

，
又有赃银应给主者给主

，
应解部者解部

，

似乎金天行

之赃应解部
，
而金升之赃应给主矣

。

第二犯情罪相同
，

赃难分别
，
相应题明

，

听部覆核画一
，

遵奉发落
，
以结钦件

。

除将二犯原招抄录送部查核外
，
理合具题

，

伏乞救下该部覆核施行
。

缘系关蠢嚼商
，
惟代报第一

，
请旨严行禁革

，
以苏商困事理

，
臣未敢擅便

。

为此具本
，

专差舍人费漠贵捧
，
谨题请旨

。

批红 � 户部核议具奏
。


